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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捐助章程 
 

(108年10月25日經臺北地方法院變更登記) 

版            本：V11.1 

施行生效日：108.10.25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財團法人由經濟部聯合學術界與企業界共同設立，定名為「財團法人 

資訊工業策進會」，英文名稱為「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以下簡稱本會），依財團法人法、民法及有關法令之規

定組織之。 

第二條 本會以策進中華民國資通訊科技之創新與應用，協助發展數位經濟為宗旨

。 

本捐助章程訂定於 68 年 7 月 24 日
經濟部 68 年 9 月 11 日經技字第 29672 號函許可設立 

(68 年 11 月 9 日經臺北地方法院設立登記) 
85年2月9日第6屆第4次董事會第1次修訂通過 
經濟部85年5月6日經商字第85013040號函許可 

(85年5月15日經臺北地方法院變更登記) 
87年6月12日第7屆第3次董事會第2次修訂通過 

經濟部87年8月27日經商字第87023798號函許可 
(87年10月29日經臺北地方法院變更登記) 

89年12月20日第8屆第2次董事會第3次修訂通過 
經濟部90年2月5日經商字第09002011270號函許可 

(90年5月23日經臺北地方法院變更登記) 
92年12月5日第9屆第3次董事會第4次修訂通過 

經濟部93年1月8日經商字第09302001740號函許可 
(93年1月20日經臺北地方法院變更登記) 

94年4月18日第9屆第8次董事會第5次修訂通過 
經濟部94年7月12日經商字第09402095810號函許可 

(94年9月9日經臺北地方法院變更登記) 
95年6月13日第9屆第11次董事會第6次修訂通過 

經濟部95年7月7日經商字第09502420970號函許可 
(95年7月25日經臺北地方法院變更登記) 

97年7月25日第10屆第7次董事會第7次修訂通過 
經濟部97年8月25日經商字第09702110360號函許可 

(97年9月30日經臺北地方法院變更登記) 
99年1月19日第11屆第2次臨時董事會第8次修訂通過 
經濟部99年3月17日經商字第09902314520號函許可 

(99年3月24日經臺北地方法院變更登記) 
102年11月1日第12屆第5次董事會第9次修訂通過 

經濟部102年12月26日經商字第10202443580號函許可 
(103年1月27日經臺北地方法院變更登記) 

106年7月5日第13屆第9次董事會第10次修訂通過 
經濟部106年8月15日經商字第10602294110號函許可 

(106年9月28日經臺北地方法院變更登記) 
107年10月24日第14屆第2次董事會第11次修訂通過 

經濟部107年12月25日經商字第10702069920號函許可 
(108年1月4日經臺北地方法院變更登記) 

108年7月17日第14屆第5次董事會第12次修訂通過 
經濟部108年9月6日經商字第10802422700號函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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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會設於台北市，必要時得分別於國內、外適當地點設立分支機構或派駐

代表。 

第二章 定位 

第四條 本會以「數位轉型的化育者(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abler)」為定位，主要

任務為整合智庫、人培與資通訊技術研發及推動之能量，發展符合產業需

求的解決方案與應用服務，促進政府與產業的數位轉型。 

第三章 業務 

第五條 本會之業務範圍如下： 

一、資通訊相關之技術研發，如技術發展、場域實證、環境建構、測試與驗證

等。 

二、 資通訊相關之產業推動，如政策推動、產業輔導、媒合育成、園區規劃與

經營等。 

三、 資通訊相關之智庫幕僚，如策略規劃、政策研析、法制研擬、政府資訊系

統規劃、顧問諮詢等。 

四、 資通訊相關之人才培育，如跨域人才、數位經濟人才、產業即用人才之養

成及能力提升等。 

五、 資通訊相關之跨域創新應用與服務，如跨域軟硬整合應用、智慧商務、文

創科技、金融科 技、智慧城市等。 

六、 資通訊相關之國際合作，如研發合作、技術引進、商情研析、貿易拓展等

。 

七、 其他與數位經濟及資通訊發展有關之業務。 

第六條 本會為充分運用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得依相關法規以技術作價取得

股權等方式從事投資，並得運用累積資金投資、進行自行研發、國際技

術合作及拓展國際行銷等，以推展本會業務與提昇財務自主能力。 

第四章 經費 

第七條 本會創辦時之捐助財產總額為現金新台幣壹億貳仟玖佰伍拾萬元，來源

如下： 

一、政府機關捐助款新台幣伍仟萬元正。 

二、企業界捐助款新台幣柒仟玖佰伍拾萬元正。 

捐助人名冊如附件。 

捐助財產之保管及運用方法依財團法人法第十九條規定辦理。 

第五章 組織 

第八條 本會設董事會，每半年至少開會一次，職權如下：  

一、經費之籌措、與財產之管理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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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之改選及解任。 

三、董事長之推選及解任。 

四、內部組織之訂定及管理。 

五、工作計畫之研訂及推動。 

六、年度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七、捐助章程變更之擬議。 

八、不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擬議。 

九、解散之擬議。 

十、合併之擬議。 

十一、讓與或受讓全部或主要部分之業務或財產，及業務推行之督導。 

第九條 本會董事會由董事十五人至二十一人組成，且須為單數，其中一人為董事

長；董事中由主管機關推派之人數占董事總人數之比率，應符合財團法人

法第六十四條規定。董事連選得連任，但期滿連任之董事，不得逾全體董

事人數三分之二。 

董事任期原則三年，自當選該屆董事當年之八月一日起至次屆改選當年之

七月三十一日止，但任期屆滿未及改選時，延長其執行職務至次屆董事改

選就任時為止，並應報經主管機關備查。 

每屆董事會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以特別決議選任下屆董事；董事長由董

事會推選之。新任董事會於上屆任滿之日成立。 

主管機關推派之董事於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主管機關另行推派；其他董

事於任期屆滿前出缺者，董事會得另聘其他人選繼任。若出缺致董事人數

非為單數時，應即補行推派或聘任。 

前項董事任期至原任任期屆滿為止。 

第十條    本會董事應具下列資格之一，其總人數五分之一以上應具第四款資格： 

一、政府機關之代表。 

二、公民營企業或法人之代表。 

三、資通訊發展有關機構之負責人、專家、或學者。 

四、從事與本會設立目的相關之專長、經驗、學識、或聲譽者。 

第十一條   董事會由董事互選五人至九人為常務董事，組成常務董事會；常務董事

中由主管機關推派之人數占常務董事總人數之比率，應符合財團法人法

第六十四條規定。 

                    常務董事會為董事長處理特定議題之諮商對象，並得就董事會職權所定

事項研議之，且得就董事會決議事項予以規劃及執行。 

董事會下設稽核室，另得下設功能性委員會。 

第十二條  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均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董事長因故無法召集或出席

時，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理之。 
董事長未依規定召集，經現任董事三分之一以上，以書面提出會議目的

及召集理由，請求召集董事會議時，董事長應自受請求之日十日內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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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逾期不為召集之通知，得由請求之董事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行召

集之。 

會議運作應符合法令規定。 

董事會之普通決議，應有全體董事過半數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

行之。 

下列重要事項之特別決議，除第七款需經董事會全體董事四分之三以上

出席，及出席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外，餘應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並陳報主管機關許可後行之： 

一、捐助章程變更之擬議。 

二、基金之動用。 

三、以基金填補短絀。 

四、不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 

五、董事之選任及解任。 

六、解散之擬議。 

七、合併之擬議。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十三條 本會置監察人三人至五人，且須為單數，職權如下： 

一、監督業務之執行及財務狀況。 

二、稽核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料。 

三、查核年度決算書。 

四、審閱內部稽核制度、稽核計畫及報告。 

五、同意會計師之遴聘。 

六、監督依相關法令規定及捐助章程執行事務。 

監察人任期三年，連選得連任；每屆期滿連任之監察人，不得逾全體監

察人數三分之二。 

監察人應互推一人為常務監察人，負責召集會議。 

次屆監察人之產生，除由主管機關依財團法人法第六十四條規定比例推

派政府代表外，餘由當屆董事及監察人聯席會議推選具備經濟、審計財

管或會計之實務經驗或專家資格之人員擔任，並經決議選任之。 

監察人於任期屆滿前出缺者，政府代表由主管機關另行推派；其他監察

人則由董事及監察人聯席會議決議推選人選繼任。 

前項監察人任期至原任任期屆滿為止。 

第十四條 本會置執行長一人，秉承董事會決議及董事長之命，綜理日常會務。 

執行長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聘免，任期三年，連聘得連任。 

本會主辦稽核及主辦會計應經董事過半數同意後聘免。 

第十五條  本會會計制度、內部控制制度及稽核制度，經董事會同意後，報主管機

關備查。 

 



5 

第六章 附則 

第十六條 本會因情事變更，致目的不能達到時，經主管機關許可後，得變更目的

及組織或解散之，解散後除依法清算外，賸餘財產歸屬於主管機關核定

之類似組織，如無類似組織則歸屬於中央政府。 

第十七條   本捐助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財團法人法及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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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捐助人名冊 
單位：新台幣仟元 

捐助人名稱 捐助人金額 

政府： 50,000 

經濟部 50,000 

民間： 79,500 

1. 台元紡織公司 4,000 

2. 新光紡織 2,000 

3. 永豐餘造紙 2,000 

4. 環球水泥(股) 2,000 

5. 台灣水泥(股) 3,500 

6. 大同(股) 3,000 

7. 三陽工業(股) 2,000 

8. 中國人造纖維(股) 2,000 

9. 聲寶(股) 3,000 

10. 南亞塑膠(股)、 5,000 

台灣塑膠(股)  

11. 太平洋電線電纜(股) 3,000 

12. 大陸工程(股) 1,000 

13. 嘉新水泥(股) 2,000 

14. 台灣聚合化學品(股) 3,000 

15. 東元電機(股) 2,500 

16. 大德昌石油化學(股) 2,000 

17. 台南紡織(股) 1,000 

18. 台灣松下電器(股) 2,500 

19. 華新、麗華電線電纜(股) 2,000 

20. 遠東紡織(股) 1,000 

21. 華隆(股) 2,000 

22. 東南水泥(股) 2,000 

23. 中華民國紡織業外銷拓展會 5,000 

24. 利華羊毛工業(股) 1,000 

25. 士林電機廠(股) 1,000 

26. 和益化學工業(股) 2,000 

27. 中華紙漿(股) 3,000 

28. 中國國際商業銀行 4,000 

29. 台灣紙業(股) 2,000 

30. 亞洲水泥(股) 1,000 

31. 南港輪胎(股) 1,000 

32. 台灣合成橡膠(股) 1,000 

33. 統一企業(股)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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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統一大飯店(股) 2,000 

35. 華夏海灣塑膠(股) 2,000 

36. 益華羊毛工業 1,000 

合計 129,500 

 


